
证券代码：300426         证券简称：唐德影视         公告编号：2024-005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召开独

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裘永刚先生、蒋强先生、潘伟明先生、逄守福先生回避表决。上述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销售 

商品 

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 

向关联人出售影视

剧播映权 

市场定

价 
40,000.00 

0.00 9,380.00 

浙江新蓝网络

传媒有限公司 
0.00 0.00 

浙江广电新媒

体有限公司 
0.00 0.00 

小计   40,000.00 0.00 9,380.00 

关联 

租赁 

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控制的企

业或其他组织 

向关联人承租办公

房屋 

市场定

价 
150.00 0.00 46.36 

小计   150.00 0.00 46.36 

采购 

服务 

浙江广播电视

集团控制的企

业或其他组织 

向关联人采购住宿

服务、餐饮服务、

物业服务及其他 

市场定

价 
150.00 0.00 38.57 

小计   150.00 0.00 38.57 



 

如2024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出上述预计金额，公司将

按相关监管规定履行披露或审议程序。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注 1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
人出售

商品 

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 

电视剧销
售 

9,380.00 40,000.00 23.31[注 2] -76.55 

2023 年 1 月

21 日，《关
于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公告
编号：2023-

008） 

小计  9,380.00 40,000.00 23.31 -76.55 

关联租

赁 

浙江广电

影视中心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46.36 150.00 10.24[注 3] -69.09 

小计  46.36 150.00 10.24 -69.09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接

受劳务 

浙江广电
新青年酒

店有限公

司 

酒店服务 2.24 

150.00 --[注 4] -74.29 

浙江广电

象山影视

（基地）
有限公司 

住宿及餐

饮服务 
1.05 

浙江广电

影视中心
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及其他 
11.43 

浙江省广

播电视服
务中心 

餐饮服务 20.83 

好易购家
庭购物有

限公司 

商品采购 2.50 

浙江广播
电视报刊

出版总社 

宣传服务 0.52 

小计  38.57 150.00  -74.29  

公司董事会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双方的经营需求，就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测算的，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业务情况、市场询

价比价情况、内控管理要求、财务发生额等因素确定的，因此预计金额
和实际发生金额之间存在差异。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

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

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核查后认为，公司董事会对上一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的说明符合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主要系公司根据经营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



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注1：本表列示“实际发生金额”由财务部初步统计均为含税金额，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告

披露数据为准。 

注2：本表列示向关联人出售商品中电视剧销售“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口径为扣除税费后本期

实际发生金额占经审计2022年度电视剧业务营业收入的比例。 

注3：本表列示关联租赁中向关联人承租房屋“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口径为扣除税费后本期实

际发生金额占经审计2022年度管理费用项下房屋租赁费的比例。 

注4：本表列示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主要为餐费、酒店服务、物业服务及其他，关联采购金额相较

于公司同类业务比例较低。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名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111 号 

法定代表人：华宣飞 

开办资金：1,101,891.1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0007352483300 

宗旨和业务范围：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制作、播发涵盖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各类新闻、文艺节目和信

息服务等全媒体产品，经营各类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业务。 

组织类型：事业单位 

主要财务数据：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779,471.86 万元，净利润 1,838.54 万元；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2,914,410.32 万元。 

（二）关联方名称：浙江新蓝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弘慧路 399 号 35、37、38、39 楼 

法定代表人：林涌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63931268J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食品销售；药品零售；餐饮服务；出版物互联

网销售；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图文设计制作；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

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广告制作；摄像及视频

制作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

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互联网数

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家用电器销售；化妆品零售；

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设备销

售；纸制品销售；玩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日用玻璃

制品销售；茶具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服装

服饰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广告设计、代

理；餐饮管理；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鞋帽零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乐器

零售；通信设备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户外

用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珠宝首饰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

金产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家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照相器材及望

远镜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游艺及娱

乐用品销售；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汽车零配件

零售；水产品零售；汽车销售；肥料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洗

车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

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组织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浙江新蓝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

入 10,043.65 万元，净利润-3,609.37 万元；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43,222.71 万元。 

（三）关联方名称：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弘慧路 399 号 40 层 

法定代表人：施彬歆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582660120F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出版物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

售；酒类经营；演出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

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安全设备销售；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计算器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

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销售代理；软件

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5G通信技术服

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

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智能

控制系统集成；数字技术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

务（不含出版发行）；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家用电器销售；化妆

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教学

用模型及教具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纸制品销售；玩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户外用品销售；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茶具销售；日用木制

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具销售；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美发饰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

理；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电影摄



制服务；电影制片；版权代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平面

设计；文化用品设备出租；图文设计制作；专业设计服务；摄影扩印服务；个

人互联网直播服务；养老服务；票务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组织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33,494.98 万元，净利润 11,750.01 万元；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104,998.60 万元。 

（四）关联关系说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浙江新蓝

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

司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和《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五）履约能力分析：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新蓝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经济效益和

财务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关联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及各子公司与各相关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

签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形成，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年1月22日，公司独立董事召开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一致同意将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的

说明符合实际情况，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经营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进行适

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基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

求所发生的，交易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性，关联交易事项将依据《公司

章程》及其他关联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决策程序，关联交易将遵循自愿、

平等、公允的准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转

移不公平的情况。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

求，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上述事项经董事会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3 日 


